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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8年4月27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

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园房产”，注册资本：5000万元）50%股权以1：1的价格共计2500万元转

让给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投资”），共同开发公司

于2017年10月26日取得的天台螺溪地块。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3524572150 

（2）成立时间：2015年8月25日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民和路800号宝盛世纪中心1

幢中科宝盛科技园31层-11  

（6）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与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7）关联关系：碧桂园投资系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碧桂园投

资信用信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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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12月31日，碧桂园投资资产总额1,689,774.39万元，负债总额

1,686,546.30万元，所有者权益3,228.09万元，2017年年度营业收入2,361.05

万元，净利润-1,513.18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1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7号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章佳毅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产中介;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工程技术

咨询;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关联关系：广园房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和碧

桂园投资各持其50%股权。广园房产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

仍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7）截至2017年12月31日，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4,350.99万元，负债总额243,51.01万元，所有者权益-0.02万元，2017年1-12

月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0.02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四、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拥有的广园房产 50%股权以 1：1 的价格转让给碧桂园投资，转让价

格共计 2500 万元。双方将按照约定办理股权转让事项。股权转让后碧桂园投资

享有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五、本次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转让股权引进碧桂园投资成为项目股东，引入碧桂园品牌，优势互

补，共同合作开发实现合作共赢。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交易行为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市场状况下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

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但由于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具有周期性波

动且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公司上述投资行为亦存在投资回报率不及预

期的风险。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公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广宇集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审慎、认真的研究，就

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以下简称“广园房产”）50%股权以 1：1 的价格共计 2500 万元转让给浙江碧桂

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投资”），共同开发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取得的天台螺溪地块。此次股权转让系项目合作所需，通过转让股权引

进碧桂园投资成为项目股东，引入碧桂园品牌，优势互补，共同合作开发实现合

作共赢。 

2.本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3.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相关

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